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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執政至今，不僅掌管國家機構的決策和運作，其影響力更滲透民間社

會的不同領域，主宰其發展的路向和步伐。原本屬於公共領域的大眾傳媒，卻

統統納入建制，逐步淪降為執政者的宣傳喉舌以至專政工具。儘管改革開放

三十年來經歷鉅變，傳媒面貌推陳出新，但由政權指揮傳媒的規管制度，卻始

終如臂使指，多方設限，壓制新聞採訪報導的空間1。

在當局嚴密監控下，中國出版和言論表達自由難免受到諸多掣肘。囚禁異

見份子、拘控維權人士、關閉官方不悅的網站等等，已成為國際人權組織和關

注新聞自由的機構每年批評的話題2。嚴禁採訪敏感地區、阻撓記者工作、滋擾

以至暴力對待記者，同樣是國際注視的熱點3。在傳媒機構內，由上級下達的種

種命令，都給傳媒設下不容冒犯的禁區4。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的記錄，在175個國家的新聞自由排名榜中，中國名列倒數第八，不

如盧旺達、索馬利亞和越南5。

無疑，政治權力干預傳媒是中國的政治現實，但傳媒對瀆職貪污者的批

評、對公共事務的監督、對權力濫用的非議，也並非缺席。多年來，傳媒揭露

礦難瞞報、警察侵權、官員貪污舞弊，發揮了監督權力的作用；記者調查偵破

有問題消費產品、行業黑幕、收地賠償不足等等，實有助提升巿民對經濟權利

的意識；亦有不少報導觸及弱勢社群的不堪處境、不同社會角落的腐敗現象、

社會關心的眾多題材，在在顯露傳媒關注民生民情，也沒有忘記追求社會公義6。

換言之，傳媒既充當黨政機關的喉舌，也可本r公共利益去服務民眾。

於此可見，黨指揮傳媒與新聞監督權力並行不悖。問題是，新聞機構只是

政治權力的附庸，它如何可能反僕為主，反過來監督其主子？一個可能的答案

是，新聞監督由主子指使，或事先得到其同意，就如1957年中共整風運動期

間，一些報章可以報導黨外人士批評中共的施政，因為這是中共中央授意的

結果7。但除授權外，新聞媒體和記者又能否通過主觀努力，在黨管傳媒的制度

下，自發地報導社會問題的真相，甚至監督權力？如果能夠，又該怎樣解釋黨

媒體監察時弊的博弈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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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傳媒制度為何及如何可以與自發的新聞監督行為彼此相容？這些輿論監督行

為的出現又如何牽動黨管傳媒制度，特別是採訪報導制度方面的變化？

這些問題既有關人際以至組織之間的合作與競爭，亦涉及新聞制度的運作

和演變。本文將引用制度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C. North）有關制度變遷的分析

概念和理論觀點，釐清制度參與者互動交往的關鍵要素，以了解政治審查與新

聞自由兩者之間既相剋又相容的微妙關係和運作可能，並探索有助擴闊新聞空

間、發揮監督力量的制度條件，提出研究議程8。在進入主題之前，先介紹黨管

傳媒的制度特色。

一　黨管傳媒的制度安排

過去三十年，隨r全國改革開放的大潮，傳媒體制亦按照「事業單位、企業

管理」的方針，步步走向巿場，以滿足受眾需要，賺取更大利潤，也減輕國家的

財政負擔9。不過，傳媒作為執政者工具的政治屬性，始終不變，它必須服膺於

黨的政治意志和決策，做好喉舌的本份。

從理念看，共產主義新聞制度以權力由上而下指揮一切，執政者自視掌握

真理，制訂國家大計、方針政策，並操控傳媒作為官方真理的輸送帶，昭示天下，

讓群眾信服、接受、跟從。傳媒工作者只能擔當黨的宣傳者、鼓動者、組織者

等角色，沒有個人的新聞自由可言，結果傳媒只能由官方定調而走向一律bk。

問題是，中國幅員遼闊，傳媒機構數目眾多，執政黨究竟通過甚麼制度去

確保傳媒遵命，緊跟黨的指揮棒行事？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傳媒納入黨的組織

編制，受到黨的直接控制。具體而言，順r黨政機關的四級制，傳媒亦按自己

的級別，分為中央級、省級、地（巿）、縣級單位，由所屬級別的黨委領導。在

接受同一級黨委橫向領導的同時，傳媒單位亦須接受上一級宣傳部的領導，而

中央宣傳部則總攬大局，在管轄中央級傳媒之餘，更制訂宣傳政策以至採訪規

則，向各級宣傳部和新聞機構發號施令bl。

在縱向及橫向的雙重領導下，傳媒單位與其他黨的工作組織沒有分別，都

要聽命於黨委。可以說，傳媒就是官僚體制的一部分。由於中共體制高度權力

集中，權力操作由上而下，因此黨委手握人事任免權，可以辭退違命抗旨或者

表現消極的編採人員。在官僚體制內，等級森嚴，傳媒絕對不容批評上一級的

機關及其官員，因為此舉等同以下犯上。至於同級機關及其官員，由同一黨委

領導，為免衝突，傳媒亦沒有批評的權利bm。

在條條塊塊的黨政系統直接控制以外，各級宣傳部亦可下達採訪指示和禁

令，進行輿論導向，而媒體亦會自我審查，自設禁區，迴避敏感課題，以免出

現不測。此外，當局不時運用法律手段，囚禁政治異見者、打擊維權人士、抵

觸國際人權規範，既顯露其赤裸裸的權力，亦向國人明示絕對不容政治異見挑

戰其權威，傳媒有見及此，當然要跟官定的異見者劃清界線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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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黨專政儘管權力高度集中，規管制度儘管無遠弗屆，但並不自動等同於

傳媒完全不能自己作主，或者完全無力批評政府、揭露時弊。儘管黨管傳媒曾

經是內地傳媒輿論一律的制度因素，但在過去三十年逐步演變的新形勢下，特

別是當新聞界已出現一些新的價值理念和行為規範，同一套政治審查制度能否

同樣有效，該是有待分析的結果，而非分析預設的前提。

關鍵在於制度的操作是否全向官方傾斜，任由審查者去主宰一切，被管制

者只懂執行上級命令，全無自己的思考和判斷可言，令輿論走向一律。更仔細

地說，按照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制度運作的最後結果如何，既取決於制度規

則的內容詳情和執行方法，也須考慮不同的制度參與者（包括組織和個人）如何

掌握局勢、追求甚麼目標，從而選擇哪些策略，跟其他參與者切磋較量甚至交

鋒對壘。因此，制度運作的分析一方面是探討客觀存在的行事規則、獎懲誘

因、執行機制；另一方面是掌握制度參與者的主觀狀況，包括認知能力、價值

判斷、策略考慮等，進而分析不同參與者如何合作、互動或博弈bo。從動態的角

度看，除非制度已處於均衡狀態，即不同的制度參與者只能按既定的策略行

事，並無更佳的選擇，否則參與者可因應新形勢的出現（或基於對社會形勢、對

傳媒功能的新認識）及對其他人採取的策略的認知，在現行制度內重訂策略，以

求取最有利自己的結果bp。

二　由上而下審查制度的縫隙

具體而言，由上而下的審查制度其實有其運作難度，因為要成功的話，下

述條件都必須同時成立：（1）官方的宣傳政策和新聞指令壟斷了制度規則的全

部；（2）執行機制的運作成本近乎零，官方可以輕易辨別新聞報導是否合乎其要

求，也可以完全清楚新聞工作者的價值取向，防患於未然，同時又可以全面阻

截不利消息的流通，並且有效懲治違規者，讓懲罰者所付代價低微，但受罰者

卻面對嚴重後果；（3）官方、傳媒管理者、新聞編採人員三者的新聞理念以至社

會價值觀若非一致，也十分接近，因而三方的行事規則差距不大，故此大家共

同合作的機會高，而互相博弈的成份少。這些條件是否成立，取決於一系列的

制度要素，包括制度規則的內涵、新聞審查的執行機制、新聞編採人員的職業

理念和工作策略、管制者與傳媒之間的合作和博弈等等bq。

（一）制度內容

根據諾斯的說法，制度是社會運作所依循的規則，也就是人類設置的規矩

或規限br。這些規限，既涉及不同層次（由憲法、法律到合約）、不同領域（政治、

經濟）活動的明文正式規限（formal constraints），也包括在明文規定以外的行為

規範、操守指引和習俗成規，統稱為非正式規限（informal constraint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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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黨專政的格局下，規管傳媒的正式規限除了法律，還包括黨規、宣傳部

以至傳媒高層發出的採訪通知和禁令。不過，法律效用有多大，端視乎執政黨會

否依法辦事。例如中國政府近年先後頒布的《突發事件應對法》、《政府信息公開條

例》，是以政府信息公開、向人民問責為原則，比起其他向國家權力傾斜的法規，

如《保守國家秘密法》、《國家安全法》、《出版管理條例》等，更能體現憲法的精

神。但法律出台後已出現官方有法不依的情況，而個別條文亦對傳媒不利，這些

新法規徒具虛文，其最大價值或限於給新聞從業員的行動提供合法性的依據bt。

反觀黨規卻是反映執政黨的意志。上面提及由不同層級黨委機關控制傳媒

的縱向及橫向規管矩陣，正是根據黨規，貫徹黨的領導由上而下的具體表現。

無疑，傳媒不外是黨的執政工具，無法獨立於黨政機關之外，但若得到黨的賦

權，傳媒仍可發揮有限的輿論監督作用。例如2004年推出的《中國共產黨內監督

條例（試行）》可視為賦權予傳媒的行動，因為ú面清楚列明「輿論監督」是針對黨

內腐敗，進行監督的十大措施之一ck。其實早於中共此舉，一些省巿政府就以地

方法規或行政措施，明文納入新聞輿論監督作為監督地方行政的工具cl。當然，

執政黨會否履行其黨規，實行輿論監督，全由其政治意志決定，毫無制度保障

可言。

儘管傳媒的行政監督功能仍未通行全國，但它由不成文的實踐演變為成文

的規定，正好說明制度演變中非正式規限與正式規限互相依存的微妙關係。橫

向及縱向的雙重領導體制不啻是權力掛帥，禁止以下犯上，同時又官官相&，

以傳媒的政治級別限定其批評對象。不過，這種權力體制除了為傳媒設定禁

區，不可逾越外，卻又形成一些潛規則，確立輿論監督的適用範圍。首先，規

章雖然沒有寫明，沒有禁止，但既然傳媒權力按其級別而定，它理應可以監督

下級，批評較其級別為低的黨政機關及人員。這樣做，傳媒沒有離開建制，依

舊是所屬黨委的執政工具，以輿論壓力施行黨內的行政監督cm。

例如1994年推出的《焦點訪談》，是部級機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由於中央

領導人紛紛肯定其輿論監督成績，遂被視為中央政府用來「監督下級政府和管理

社會」的工具cn。推而廣之，每級傳媒只要做好黨內監督的工具，中央級傳媒可

以揭露及批評省級政府的不足，省級可以批評巿級，巿級也可以批評縣級的

話，可以想像，全國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其餘各級黨政組織都置於其上級傳媒

的監察視野之內。

縱橫雙向領導體制同時允許的另一項不成文規定就是異地監督。傳媒不能

批評同級組織是政治現實，亦可迴避同級組織之間的直接衝突，但該制度並沒

有限制傳媒進行異地監督，即跨過自己所在的行政區域，揭露其他地域的施政

毛病和社會問題co。1990年代中以來，一些地方報刊進行異地監督的批評報導，

令地方黨政機關對轄區內報刊的新聞封鎖化解於無形，亦開拓了新聞輿論監督

的新路徑cp。

非正式規限除了由正式規限演變出來，亦可來自社會規範和成規習俗，在

新聞界而言，就是新聞專業的信念和規範cq。根據一些調查資料，中國記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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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二十一世紀評論

「新聞媒介社會功能重要性」的看法逐漸轉變。新世紀以來，記者認定媒體最重

要的五種社會價值依次是「迅速為大眾提供新信息」、「依據事實報導新近發生的

事件」、「幫助人民實行輿論監督」、「報導最大多數群眾感興趣的新聞」、「報導

可靠信息以阻止流言的散播」；相反，與黨的喉舌功能直接有關的觀念，如「幫

助人民了解黨和政府政策」、「引導公眾輿論」、「推動社會改革」，則由過往名列

前五位，紛紛下跌至第八、九、十位cr。可見，縱使記者沒有也不能背棄黨的喉

舌功能，它的重要性已告大大貶值，甚至只是聊備一格。在現制下，上級的命

令下達之處，記者莫敢不從，但當官方不發通知，記者可按自己意思作主的

話，相信他們都會按這些屬於非正式規限的專業觀念去挑選題材、採集資料、

撰寫報導，以服務大眾。

面對由非正式規限誘發的採訪制度變遷，新聞審查者若不接受，就只得加

強限制，增添禁令，繼續駕馭傳媒。一直以來，宣傳部及傳媒主管不時會發出

通知，明限甚麼消息「不許報導」，哪些座談該審慎報導，哪些又該「統一口徑」。

特別是遇上國內大事（如北京奧運、人大政協會議）或者突發事件，宣傳官員都

向傳媒傳達具體要求，限制記者自由發揮的空間（如奧運前不允許發表關於空氣

污染的負面報導）cs。換言之，官方須通過明文禁令，才能有效限制新聞自由，

抵消非正式規限對新聞審查尺度的衝擊。例如異地監督雖然引起一些地方政府

不滿，但仍無法遏止，直至2005年十七省巿聯名抗議，要求中共中央制止異地

監督，中央遂下令禁止跨地區的輿論批評ct。結果，除個別媒體外，一度蓬勃發

展的異地監督報導，在明文禁令下，不得不偃旗息鼓dk。但這種情況可以維持多

久，仍須考慮其他因素。

（二）執行成本

審查者能否控制全局，令新聞報導都合其心意，絕非理所當然，而是取決

於審查者能否掌握局勢及決策正確，包括怎樣有效執行新聞制度的規條，又怎

樣有效監察禁區以外的新聞運作。

這首先涉及資訊問題。與新古典經濟學家筆下的巿場經濟一樣，社會主義

計劃經濟同樣建基於決策者可以獲取與決策有關的全面資訊，並據此作出正確

的判斷，滿足社會整體的需要。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是個體透過巿場取得全

面資訊，而後者則由龐大的官僚組織探知究竟dl。但兩者犯了同樣的毛病，就是

忽略了資訊成本，低估制度運作所需的交易成本。關鍵在於如何確保中央規劃

者可以準確無誤地知曉制度內每個個體的專長和需要？若不，又如何肯定規劃

者的決策符合集體的利益，即使集體利益確實存在？

以黨管傳媒的制度為例，首要問題是：審查者如何辨識新聞內容抵觸執政

者利益而須禁止發表？目前的制度規則，通過官方明文指令的正式規限和人所

皆知的非正式規限，可以清楚劃定記者不得逾越的禁區界線和不涉政治也無關

宏旨的安全區域，但兩者之間又有曖昧不清、採訪前難以斷定的灰色地帶dm。採

訪題材之所以黑白難辨，可從三方面加以理解。

中國記者對「新聞媒介

社會功能重要性」的看

法逐漸轉變。與黨的

喉舌功能直接有關的

觀念的重要性已告大

大貶值。在現制下，

上級的命令下達之處，

記者莫敢不從，要是

記者可按自己意思作

主的話，相信他們都

會按非正式規限的專

業觀念去服務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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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題材雖然屬於敏感項目，但沒有抵觸任何禁令，而事涉公共利益，卻

不會衝擊中央政府威信。例如廈門PX項目，涉及生產致癌化工原料二甲苯的龐

大投資，由於該計劃臨近住宅區，百多名廈門巿政協委員聯合要求該項目遷

址，遂引發傳媒連串報導，最後計劃被迫暫停。PX事件可以順利曝光，除了事

件關乎公眾利益，矛頭又指向企業而非政府之外，另一有利因素是新聞源頭來

自建制中人，有助提高新聞內容的合法性dn。另一例子是揭露地方政府濫擲公帑

的「形象工程」，一個起源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葉大年。他搜集了

各地公費建造的豪華政府大樓、廣場等圖片，編成圖片集，並趁全國兩會期

間，在代表、委員之間廣泛傳閱，因而引起傳媒的關注和跟進do。

採訪題材黑白難辨的另一原因，是傳媒運用親政府的報導策略和話語論

述。有《焦點訪談》工作人員就自視為黨所運用的工具，「批評和揭露某個地方政

府的弊政來警告其他地方政府」dp。又有一些媒體則擺明其報導目的不外是協助

執政者施政，如傳媒批評某縣建設大型休閒廣場，是因為「中央三令五申嚴禁建

設沽名釣譽、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dq。同時，傳媒揭露社會黑暗之餘，亦不

忘從黨政機關的立場r眼，如《焦點訪談》報導中國流浪兒童問題，同時交代了

「黨和政府為此所作的卓有成就的工作」，從而「樹立政府的威信」，也讓人民見

到希望dr。

對於輿論監督，前《南方都巿報》及《新京報》總編輯程益中有精闢的總結。

他強調輿論監督須與中央保持一致，不可挑戰建制本身，而是提出問題，尋求

解決方法。更具體的做法是，輿論監督該選取政府和群眾都十分關心，政府又

「準備解決、急待解決和能夠解決」的題目。記者須配合黨政機構，事先與有關

部門互通消息，爭取其支持。程益中的觀念，一方面沿襲傳統想法，以傳媒為

黨的執政工具，但又超出成規，讓政治建制內的新聞媒體，去爭取設置議程的

主動權，並謀求領導的諒解和支持，開展輿論監督的工作ds。簡言之，輿論監督

由始至終，是以黨為念，想黨之所想，急黨之所急。

從另一角度看，程益中的看法是以傳媒為視點，以公共利益為考慮，尋求

傳媒與政治權力共謀合作的新基礎。換言之，傳媒的輿論監督確實有切合執政

黨利益之處，不容全盤否認，而這正是部分輿論監督黑白難辨的第三個原因。

由揭露礦難、非典型肺炎疫情到孫志剛事件，傳媒與中央政府利益一致，在互

相配合下，最後把一些不合時宜的法規除掉dt。有論者從更深層次看到，中央運

用媒介監督時政，是由於中央與地方政府利益分化，中央不能單靠傳統手段管

治地方，便訴諸傳媒，以加強監督力量ek。推而廣之，只要不同層次政權、不同

部門權力之間出現利益分歧，基於共同的目標，傳媒可選擇成為中央政府或部

門的盟友，發揮監督的作用el。

綜合上述，基於事件性質複雜、媒體報導的親政府策略，以至報導切合中

央政府或部門的施政利益，令報導陷入灰色地帶。審查者若非寧枉毋縱，實難

作黑白分明的區別。這三項因素大大提高審查者的判斷難度。從制度經濟學

看，就是提高審查制度的風險成本和監察成本（monitoring costs），因為審查者如

基於事件性質複雜、

媒體報導的親政府策

略，以至報導切合中

央政府或部門的施政

利益，令報導陷入灰

色地帶，大大提高審

查者的判斷難度。從

制度經濟學看，就是

提高審查制度的風險

成本和監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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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於事前審查，或有需要在出版後繼續跟進。若出版後才發現有問題，然後

急忙補救，包括下達禁令和懲罰有關人等，勢必大大提高審查政策的執行成本。

為減免風險成本，審查者只有下達更多的新聞戒條、禁令、通知，以提高

新聞內容的可測性，並且加強取締行動和懲罰措施，以儆效尤。儘管如此，審

查能否奏效，最後又使執行成本上漲多少，仍需視乎其他制度參與者的博弈策

略，例如異地監督的策略。一般而言，事件發生時，當地的媒體礙於由當地黨

委直接領導，都只能袖手旁觀，但他們卻可以向外地媒體散播消息，讓事件由

不同地方媒體率先報導，造成輿論聲勢em。若再得中央級媒體介入，促使中央政

府表態，更有助收拾局面。2005年開始，異地監督受到限制，令地方傳媒束

手，但中央級媒體身份特殊，不隸屬於個別地區，其批評報導並非異地監督，

因此個別機構仍能繼續發揮監督功能en。

與此同時，互聯網進入輿論監督的歷史舞台。相比於實體傳媒，虛擬媒體參

與者數量龐大，單是博客亦以千萬計；加上隱名制下傳播者身份不明，官方對其底

細全不知情，跟他們亦無工作關係。從博弈理論來看，參與者之間欠缺合作基礎，

他們只會按照各自的喜好，選擇自己的網上行為，以求取個人的最大滿足eo。在

沒有政治成本的掛慮下，網民不但會轉發被禁制的新聞，更敢作敢為，於網上

發動輿論監督，批評貪官（如周久耕天價煙事件）、揭露黑幕（如躲躲貓事件）、冷

嘲熱諷（如傳媒沒有報導中央電視台的配樓失火），令審查制度防不勝防ep。

網上的監督能量亦觸發審查者與網民的博弈。單是過去一兩年，官方加強

各種技術手段，封殺其不悅的海內外網站，並且嘗試強制在電腦安裝過濾軟

件，後因網民強烈反對而暫緩施行。另一方面，當局不斷運用法律手段，檢控

網上揭露醜聞的發帖者，又以刑事傳喚一些較知名的博客，並且繼續在各地聘

用大量網絡員警，監視網際傳播及干預網民討論eq。不過，網民亦不甘示弱，採

取連串行動，包括網上「惡搞」、以「罷網」和「翻牆」（繞過防火牆的技術裝置）行

動抗議「綠壩事件」、發起明信片運動要求釋放被拘網民、發表《網絡人權宣言》

聯署行動等等er。

懲罰方面，黨委手操人事任免權，一些揭黑記者不是被撤職，就是被免

職，更不幸的甚至成為階下囚。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記錄，中國囚禁記者、

博客和網上異議者人數，在世界上首屈一指es。不過，時至今日，當局的鐵腕

政策不再是毫無社會代價。例如兩名前《南方都巿報》高層人員被判入獄，曾

惹起二千多名中國記者聯署，要求政府放人；一些國際人權組織亦紛紛聲援，

既對政府聲譽造成直接損害，也加強了記者群的團結et。又如《中國青年報》〈冰

點周刊〉主編李大同被撤職，一些海外知名作家先後發表給中共總書記、中共

政治局常委的公開信，提出強烈抗議，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fk。

簡言之，隨r媒體合謀進行異地監督、中央級媒體的介入、網上輿論監督

的起動，加上灰色地帶難以消滅，審查制度根本無法禁絕反腐揭黑資訊的流

播，而審查者的反擊策略，不論是加發禁令還是嚴厲懲罰，結果既提高審查制

度的執行成本，也突顯審查與被審查者互相較量的博弈關係。

隨O媒體合謀進行異

地監督、中央級媒體

的介入、網上輿論監

督的起動，加上灰色

地帶難以消滅，審查

制度根本無法禁絕反

腐揭黑資訊的流播，

而審查者不論是加發

禁令還是嚴厲懲罰，

結果既提高審查制度

的執行成本，也突顯

審查與被審查者互相

較量的博弈關係。



二十一世紀評論 11

從成本角度看，審查者雖然挾持一黨專制的權力優勢，理論上更可以走向

極端，返回改革前的新聞報導制度，一切政治掛帥，但卻不能不賠上巨大的經

濟代價（現制下傳媒營運的盈利潛能和舊制下國營傳媒的巨大虧損）和政治代價

（中央對地方的行政監督工具、對社會運作的監測手段、政府聲譽）。

從博弈的角度看，制度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是接迭不斷的過程，直至各方都

滿意結果，才會安於現狀。因此，考量能否及如何達致均衡局面，既須了解各

方的目標，也須從動態的角度，分析他們如何根據現制的規則，部署策略，或

者在現制外另闢蹊徑，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實現目標或價值。

（三）主觀意向

博弈的出現固然由於客觀上制度有轉寰變通的空間，審查者不惜提高執行

成本也不一定抵擋得住批評報導的流通，但同樣關鍵的是參與者的主觀意向。

由於參與者在認知和價值上取向分殊，大家對社會理想、對傳媒角色都有不同

的理解、期望和信念，而追求的目標有時甚至互相抵觸，結果只有各自運用制

度的正式和非正式規限進行博弈。

在新聞從業員這一邊，究竟是甚麼驅使他們冒險犯難，在採訪灰色地帶不

懈搏鬥，為民請命？為甚麼有記者可以冒生命危險去揭露社會黑暗，又有記者

公開批評其組織的黨委書記？無疑，不少研究都聚焦於新聞工作者身上。有些

焦點放在發掘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觀和新聞觀fl；也有些考量改革開放年代出現的

新聞範式轉變fm；亦有不少研究都r眼於記者的工作處境，如研究新聞工作者身

兼兩個角色——既是黨的喉舌也是專業傳播者，並且深入認識兩個角色在現實

中如何相容fn；又或者深入記者的生活，了解他們的人際網絡資源、行業規則、

專業實踐等等fo。

記者反腐揭黑、鋤強扶弱的勇氣和識見，須從他們對今時今日社會的具體

判斷、對未來社會願景的想像、對此時此地實踐理想的具體構想之中深刻體

會。例如《南方周末》宣示媒體的社會功能是「給弱者以關懷，讓無力者有力，

讓悲觀者前行」fp。值得認識的，不僅是新聞工作者對新聞價值的看法與傳媒角

色的認同，還包括主事者悲天憫人、匡扶天下的仗義精神，究竟是基於怎樣的

時局判斷？立足於甚麼價值觀念？樂於見到社會走向何方？自己又可以擔當甚

麼角色？又例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評論部《新聞縱橫》欄目的社會調查報

導，聲言要體現「他們對社會的人道立場、正義新聞原則和人文關懷的責任」fq。

究竟人道立場、正義原則、人文關懷有何具體內涵？在他們的認知中，有虧人

道、背棄正義、人文匱乏的現實境況，究竟根由何在？傳媒可以承擔甚麼責

任？又有何工作策略？

這些問題的答案，相信有助我們認識新聞從業者的主觀意向，從而了解他們

面對審查制度的博弈目標和決心。例如左方創辦《南方周末》前，曾經深入反思文

化大革命七年，並認定中國現代化，必須一面發展經濟，一面繼承五四運動，以

如果說新聞從業者與

審查者的認知和價值

差距是兩者博弈的前

題，從業者的識見和

抱負是博弈的原動

力，那麼按一己識見

行事的個人代價，則

直接影響從業者的博

弈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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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和民主精神來「改變中國人的思想素質」，而報刊正好發揮啟蒙的作用。因此，

他以打破《真理報》模式為目標，又闡明《南方周末》的生存條件和議價能力，在

於它的龐大讀者群、豐厚盈利、靈巧多變的辦報策略等fr。從左方的經驗反省，

除了看到他的使命感，更看到一位傳媒領航人身處的博弈環境及其策略思維。

當然，在博弈另一邊的官方審查者，他們的思維方法和價值觀念都直接影

響官員行為，同樣值得細究fs。例如在中央與地方利益分化下，中央官員如何看

待傳媒輿論監督的價值，以修理地方政府或企業的劣政？地方官員又會否由於

跟媒體利益相通和價值接近而給予一定的保護，以抗衡或緩和宣傳部的制裁？

黨內高層內部對方針政策的意見分歧，或者對領導人的政策主張有不同的理

解，又會否為傳媒締造更大的新聞自由空間？

如果說新聞從業者與審查者的認知和價值差距是兩者博弈的前題，從業者

的識見和抱負是博弈的原動力，那麼按一己識見行事的個人代價，則直接影響

從業者的博弈決心。過往，新聞從業員遭到撤職，甚至開除出黨，就等於職業

生涯和政治前途劃上句號。時至今日，記者、編輯因報導而獲罪時有所聞，部

分受降職、撤職所困擾，但如〈冰點周刊〉主編李大同卻因此聲名大噪，以獨立

人士身份，繼續活躍海外輿論界。名重一時如《財經》主編胡舒立，更是炙手可

熱，就算不得已離開現職，也不愁沒有發揮所長的機會ft。又如程益中雖然因開

罪權勢而曾經下獄，但獲釋後仍可在傳媒機構擔任要職gk。可見隨r經濟發展，

就業機會增加，加上政府威權下降，社會風氣較前開放，從業員忠於自己信念

而受罰，絕非窮途末路；而受罰者代價減低，亦自然降低參與博弈的門檻，因

而鼓勵更多從業者堅持己見，不惜與審查者博弈到底，以實現理想。

遇上社會矛盾重重，建制內外人士敢於披露實況，不同層級、不同地域的

傳媒配合，再加上網上與網下媒體的合縱連橫，媒體與事件當事人的攜手合

作，大可不斷測試言論底線，令審查者陷於被動。當然，通過檢查報導性質、

增發控制禁令、更改行事規章到加強懲罰處置，局面或未至於不可收拾，但審

查者卻肯定需要不斷加強監控，也就不斷提高審查成本。一些措施如強行安裝

「綠壩—花季護航」軟件，更難免抵觸其他部門或階層的政治、經濟利益，而面

對進退兩難的抉擇。

三　在制度縫隙中成長的新聞自由

顯然，本文不是論證中國大陸有穩定而不受干預的新聞及言論自由空間；

對當局於北京奧運會後打壓新聞及言論自由的倒退措施，更非孰視無睹，而是

r眼於制度內參與者的主觀意向差距及按成規博弈的動態過程，探討監察時弊

報導的生存可能和發展動向。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作為一黨專政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一部分的黨管傳

媒制度，雖然手握絕對權力，卻無法隨心所欲，徹底排除一切新聞自由的空

隨O經濟發展，就業

機會增加，加上政府

威權下降，社會風氣

較前開放，新聞從業

員忠於自己信念而受

罰，絕非窮途末路；

而受罰者代價減低，

亦自然降低參與博弈

的門檻，因而鼓勵更

多從業者堅持己見，

與審查者博弈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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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明文、正式的規限既確立不容闖進的新聞禁區，也同時預示禁區以外可供

博弈的灰色地帶。在正式規限缺席之處，新聞從業者大可按照新聞社群尊崇的

專業規範去尋求真相、服務公眾，又或者秉承兼濟天下的儒家精神，為弱勢

社群抱打不平，追討公道。這些非正式規限的漸次成形，已取代固有的黨的

喉舌觀念，成為新聞工作者最認同的運作原則和行為規範。因此，除非新聞機

構改為軍事化的管理形式，否則非正式但行之有效的專業規範將會帶引記者作

出突破。

同樣深刻的變化亦出現在政策的執行和人心的轉向之上。涉及事件性質複

雜、媒體親政府的報導策略、報導有助政府施政等等，均有礙審查者作出明快

的決定。不同地域、不同機構的新聞記者的分工合作，加上網民互相配合的同

步運作，每每令審查者鞭長莫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則無所遁形。在事前不

能預防、事發不能阻擋之餘，審查者的事後報復，結果也可能適得其反，招致

國際輿論的責備。同時，隨r思想日趨開放，專業主義逐漸植根新聞社群，新

聞從業者與審查者的觀念間隔難以修補，他們的識見和抱負更驅動他們發揮創

意，在新聞審查的縫隙之間進行博弈，開闊報導和言論的空間。加上從業者堅

持信念、實踐理想的代價較前降低，他們更能堅定決心繼續博弈。

由此可知，新聞自由不是給予的，而是博弈的結果。除非當局不惜一切代

價，以軍事方式管理傳媒，完全剝奪從業者在新聞命令以外的處事酌情權，否

則人心思變下，博弈只會繼續下去。因此用制度運作的眼光剖析新聞自由的博

弈，正有助認知博弈的勝負關鍵和自由空間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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